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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:针对间接冷却水的特点和核算其污染当量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,阐述了间接冷却水的界定、水源水的采样监

测技术、本底值的扣除以及超标排放的判别等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, 并就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, 为

核算间接冷却水的污染当量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。建议尽快制定水温排放标准, 以切实控制间接冷却水造成的主要

污染 ) ) ) 热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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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环发( 98) 73号5关于在杭州等三城市实行

总量排污收费试点的通知6及苏环监理( 99) 12号
5江苏省按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征收排污费暂行方

法6(以下简称5方法6)的要求:计算间接冷却水的

污染当量数时, 应扣除水源水所含污染物本底值。

但本底值如何监测、计算、扣除,5方法6及有关环境

监测规范均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, 各地做法也不统

一。为此根据总量监测的实践,从间接冷却水的界

定、水源水的监测技术、污染当量数的计算方法、超

标排放的判别等方面,对核算间接冷却水的污染当

量数作探索和研究。

1  冷却水的界定

111  间接冷却水

间接冷却水是指通过热变换器与物料 (或产

品)进行热交换, 两者不直接接触的冷却水。由于

冷却管道内物料的跑冒滴漏等原因,其所含污染物

的种类、浓度、数量与水源水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。

间接冷却水与生产工艺废水、生活废水很容易分

辨, 但对于混排现象,应注意区别。

若排放的间接冷却水中混有生产工艺废水、生

活废水等其他废水时,根据5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

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6, 必须整治排污口,实行清污
分流, 防止其他废水稀释排放。否则, 依照环监

[ 93] 1号文5关于超标水量费征收有关问题的复

函6的精神,核定排污总量时不扣除水源水本底值。

这样,虽然废水中污染物浓度低,但核算的污染当

量数往往比清污分流后大得多。如某精密铸造厂

月排中频炉冷却水 214 @ 104 万 t,碱煮除油水排放

量为 625 t,两种废水同一排污口排放,排污口的主

要污染物、排水量较间接冷却水增幅都很小, 但因

混排未扣除水源水本底值, 核算的污染当量数 P

为 834。2000年,该单位清污分流后, 两排污口的

污染当量数 P 之和为 482, 约为排污口整治前的

1/ 2。监测情况详见表 1。

表 1 某精密铸造厂排放水监测结果

水质类别
水量

/ t
pH

COD

Q/ ( mg#L - 1)

BOD5

Q/ ( mg#L- 1 )

悬浮物

Q/ ( mg#L - 1)

石油类

Q/ ( mg#L- 1)
E PE i P

水源水 24 000 8101 1012 21 5 1710 01 12 376

整治前混排水 24 625 8172 2210 51 3 2910 01 46 01 034 834

整
治
后

冷却水 24 000 8184 1714 31 8 2212 01 38 642

碱煮水 625 9146 139 541 6 218 111 4 216
482

112  直接冷却水

直接冷却水是指与物料(产品)直接接触的冷

却水,如轧钢冷却水等。直接冷却水不论其是否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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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排放、污染物浓度增高或降低, 在计算其污染当

量数时,均不扣除本底值。

2  水源水的采样频次、监测因子、分析方法

211  采样频次

理论上,水源水和间接冷却水应同步采样。一

般情况下,若水源水为地下水或自来水厂水, 其水

质较为稳定,瞬时值就能代表整个间接冷却水采样

过程中的水源水情况;但如果水源水为地表水,特

别是上游排污口较多,水源水质时空变化大, 则必

须同步采样。如某热电厂抽取地表水作为间接冷

却水,其取水口上游 700 m 范围内有染织厂、化肥

厂、水泥制品厂、拉丝元钉厂等 4个排污口,在一个

采样周期内水源水中 COD最高值为 26 mg/ L ,最

低值 13 mg/ L, 石油类最高值 01220 mg/ L ,最低值
01020 mg/ L。在这种情况下, 必须以水源水中污
染物的平均值作为本底值。

212  监测因子
5方法6要求/扣除水源水所含污染物本底值0,

但未说明/所含污染物0是指水源水本身所有的污

染因子, 还是排污单位的特征污染因子。如上例

中,由于上游污染源的影响,热电厂水源水的污染

因子包括 pH、COD、硫化物、总砷、挥发酚、铬、SS、

色度、苯胺类、铜、NH3- N、石油类等, 而热电厂产

生的主要污染物为 pH、硫化物、SS、石油类等, 并

没有色度、苯胺、铜、NH 3- N 等指标, 这些不是排

污单位的特征污染因子, 在间接冷却水中和水源水

中,其浓度基本不变,即使监测,在计算时也被扣除

为零。因此,建议以排污单位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作

为间接冷却水和水源水的监测因子,在计算总当量

数时, 只扣除这些监测因子的本底值, 而不考虑水

源水中其他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。

213  分析方法

分析间接冷却水和水源水时, 方法应一致,且

首选5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监测规范(工业废水
部分)6 (以下简称5规范6) 规定的分析方法。如

GZHB 1- 1999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规定,分析

COD用重铬酸钾或库仑法, 但5规范6规定只能用

重铬酸钾法, 故应统一采用重铬酸钾法。再如,分

析排水中的 NH3- N 采用电极法, 尽管 GZHB 1-

1999中不允许用此法分析地表水, 但作为冷却水

的水源水时,仍必须采用电极法, 以保持与冷却水

分析方法一致, 减少分析误差。

3  本底值的扣除

311  本底值是浓度还是当量数, 5方法6未作要求

除 pH 外,对于其他因子, 计算结果是一样的。

本底值分别为氢离子浓度、氢氧根离子浓度或当量

数时,其 pH 污染当量数的计算结果不同。如某间

接冷却水月排放量为 450 000 t, 排污口 pH( - ) =

518,水源水的 pH( - ) = 612。分别扣除水源水的氢
离子浓度和 pH 当量数,计算的 pH 当量数为 3 469

和 7 500, 扣除当量数较适宜,否则,该厂就逃避了

因 pH 污染而应缴纳的排污费。

312  某些污染因子扣除本底值后,出现负值

理论上讲,水源水进入热交换器后, 所含污染

物即发生物理的、化学的和生物的迁移转化, 从而

影响着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。这些变化既与污染

物本身的特征有关,也与外界的许多因素有关。

31211  水温上升, 生物化学反应速率加快。在

0 e ~ 40 e 范围内,温度每升高 10 e , 可使化学反
应速率增加 1 倍。水源水中的石油类、NH 3- N、

COD等污染物因温度的上升,降解速度加快, 其浓

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。

31212  水温升高,一些易挥发的污染物易散逸到

空气中, 如 NH3- N、氟化物、氰化物、硫化物、石油

类、甲醛、挥发酚、三氯甲烷等物质。

31213  由于热交换设备材料的吸附、还原、氧化等

作用,使得污染形态、价态发生变化,导致污染物种

类的变化和浓度下降。

313  污染当量数的计算方法

31311  将间接冷却水与水源水的监测因子浓度一
一对应扣除后,分别计算其当量数(若 pH 超标, 应

另外单独计算) , 然后求代数和, 得总当量数, 见公

式 1:   

P = E PE i = E
Q ( C i1 - C i2)

D i
公式 1

31312  分别计算水源水和间接冷却水中的所有监
测因子当量数,其差值为总当量数,见公式 2:

P = E PE i 1- E PE i2

= E QC i1

D i
- E QC i2

D i
公式 2

式中: P ) ) ) 扣除本底值后的总污染当量数;

PE i , PE i1, PE i 2 ) ) ) 分别为扣除本底值后的

排污口冷却水、水源水的第 i 种污染物的污染

当量数;

C i1, C i2 ) ) ) 分别为排污口冷却水、水源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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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种污染物浓度, mg/ L;

Q ) ) ) 排污口冷却水排放量, t;

D i ) ) ) 第 i 种污染物的当量值, g。

举例,一小型碳氨生产厂家,间接冷却水月排

放 514 @ 105t ,某次监测数据按公式 1、公式 2分别

计算,结果详见表 2、表 3。

表 2  按公式 1 计算结果

项   目 NH3- N COD SS 石油类 挥发酚 氰化物 硫化物 铜 P

C i 1 Q/ ( mg#L - 1) 1012 24 28 01 25 01003 01013 1118 01 010

C i 2 Q/ ( mg#L - 1) 1196 13 37 01 17 01003 01008 0142 01 004

( C i 1- C i2) Q/ ( mg#L - 1) 8124 11 - 9 01 08 - 01002 01005 0176 01 006

PE i 5 562 5 940 - 1 215 432 - 54 54 3 283 32 14 034

表 3  按公式 2 计算结果

项   目 NH3- N COD SS 石油类 挥发酚 氰化物 硫化物 铜 E

C i 1 Q/ ( mg#L - 1) 1012 24 28 01 25 01003 01013 1118 01 010

PE i 1 6 885 12 960 3 780 1 350 81 140 5 098 54 30 348

C i 2 Q/ ( mg#L - 1) 11 96 13 37 01 17 01005 01008 0142 01 004

PE i 2 1 323 7 020 4 995 918 135 86 1 814 22 16 313

P 14 035

4  超标排放的判别
废水超标排放, 是加倍征收排污费的依据之

一,如何判别间接冷却水是否超标排放, 5方法6中

未曾提及。实际工作中, 有两种意见和做法。

411  不扣除本底值法

直接用间接冷却水中污染物浓度 C i1 对照排

放标准,不论水源水中该污染物的本底浓度 C i 2如

何,即使 C i2本身已超标。如上例化肥厂排水中硫

化物 C i 1 浓度为 1118 mg/ L, 大于排放标准

(1100 mg/ L ) , 则判定其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, 应
加倍征收排污费。

412  扣除本底值法

用冷却水中污染物浓度减去本底浓度, 即用

C i 1- C i2值对照排放标准。上例化肥厂冷却水中

硫化物扣除本底值后浓度为 0176 mg / L, 不超标,
不加倍收费。

为此,认为扣除本底值法较为合理。理由是:

谁污染,谁负责;谁排污, 谁付费。排污单位只应对

冷却水中增加的污染物排放量负责、付费。另外,

5方法6中对/扣除本底值0的规定,也隐含了对这种
做法的肯定。

5  建议
一般来说,间接冷却水中各污染因子的种类、

浓度和数量与水源水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,其污

染当量数往往来自巨大的水量贡献,间接冷却水对

环境的危害主要是热污染。如上例热电厂温排水

的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10 e ~ 20 e , 使其下游

2 000 m处的河水温度偏高 3 e ~ 5 e , 直接影响排

污口下游水生生物的生长和农作物的灌溉。我国

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( GZHB 1- 1999)对水温有

明确的规定: /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:

月平均最大温升 [ 1 e , 周平均最大温降 [ 2 e 。0但

GB 8978- 1996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6以及总量控
制目标中均未提及水温指标。为此建议尽快制订

水温排放标准,以切实控制间接冷却水造成的主要

污染 ) ) ) 热污染。
本栏目责任编辑  童思文

)44)

第 13 卷  第 2 期 陈宏观等.核算间接冷却水污染当量数的研讨 2001 年 4 月


